
答辩书
丰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：
尊敬的仲裁员，就王文改请求事项，我司答辩如下：
1、 关于王文改的工资标准
王文改于2021年2月1日入职我司，任销售工程师（七级），双方签订了《劳动合同书》及《销售中心薪酬方案》（见王文改提交的证据一、二）。
双方约定工资总额7000元，工资构成为：基本工资2200元+职级工资3000元+绩效工资1800元，月销售任务额15万元。
其中关于绩效工资的描述为：“根据累计任务完成率发放，累计任务完成率=累计任务完成额/月任务额*当财年在职月数”，具体见王文改提交的证据二/第三条/第（一）款/第2点。
2、 王文改的工资核算
2021年2月，王文改当月完成任务额0元，累计任务完成率为0%，计算公式为：0/150000*1=0，应发绩效工资为1800*0%=0元，当月应缴个税6元，实发工资总额为：
基本工资2200+职级工资3000+绩效工资0-个税6 = 5194元
王文改当月实收工资5194元（见王文改提交的证据三第一页），当月工资核算与发放无误。
2021年3月，王文改当月完成任务额4500元（佰佳伟业），累计任务完成率2%，计算公式为4500/150000*2=0.015，应发绩效工资为1800*0.02=36元，应发工资总额为2200+3000+36=5236元。
2021年4月，王文改于2021年4月6日申请离职，并于当日离开工作岗位，四月共计出勤3天，应发工资为5200/21.75*3=717.24元，公司将四月工资计入三月工资中提前发放。
王文改三四月份共计应发工资为5230+717.24=5953.24元；
王文改三四月份社保个人应承担部分共计403.18*2=806.36元；
王文改当月应缴个税为4.41元；
故王文改三四月份实发工资总额为：
应发工资5953.24-社保个人部分806.36-个税4.41=5142.47元
王文改当月实收工资5142.47元（见王文改提交的证据三第二页），当月工资核算与发放无误。
3、 补充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王文改在职两个多月，公司为其支付工资合计11153.24元，承担社保两千多元，作为公司负资产，不但不感恩公司对她的包容，反而在离职后对公司怀恨在心。
王文改于2021年11月29日向丰台区仲裁委提起仲裁，丰台区仲裁委于2022年2月8日作出京丰劳人仲字[2022]第1313号裁决，驳回王文改的各项仲裁请求（见证据1）。
王文改又于2022年2月2日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8日作出判决(2022)京0106民初4390号，驳回王文改的诉讼请求（见证据2）。
王文改只知权利，不知义务，不从自身找原因，不去反思自己在契约精神、劳动纪律、为人处事、工作业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将责任一股脑的抛给公司，偏执地认为自己签字的东西可以不遵守，但又拿着自己不想遵守的东西作为证据。
在仲裁和诉讼均被驳回后，王文改就简单的工资核算问题，对公司进行纠缠，属于典型的浪费仲裁资源，无理取闹，胡搅蛮缠。
综上所述，我司认为，王文改的请求事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仲裁委员会依法予以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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